
《2013 年廢物處置   
（指定廢物處置設施）（修訂）規例》  

  
  
  立法會秘書處法律事務部於 2013 年 12 月 12 日就

《2013 年廢物處置（指定廢物處置設施）（修訂）規例》（下

稱《指定廢物處置設施修訂規例》）的函件中提出若干事項，

本文件載述政府當局的回應。  
  
  
《指定廢物處置設施修訂規例》第 3 條  
  
在《廢物處置（指定廢物處置設施）規例》（第 354L章）第
3A(2)條的中文文本中兩度出現「第 3」。請修訂《規例》第
3 條的中文文本，使須予廢除的是第 354L章第 3A(2)條中的
首個「第 3」。   
 
2.  我們同意準備相應的修訂。  
   
 
《指定廢物處置設施修訂規例》第 4 條  
  
(a) 第 354L章新訂的第 3B(1)條  
  
請澄清：裝有經設計一般作裝載及壓實任何廢物（包括住戶
廢物或行業廢物）用途的裝置的車輛，是否為裝有經特定設
計作裝載及壓實住戶廢物或行業廢物用途的裝置的車輛。此
外，是否有任何車輛只裝有經特定設計作裝載而不作壓實住
戶廢物或行業廢物（或兩者）用途的裝置？  
  
3.  廢物可由不同種類的車輛收集。我們建議引入設備標

準，有關規定專門適用於一般稱為「垃圾車」的車輛。  這些

垃圾車是為收集都市固體廢物（即住戶廢物及／或行業廢

物）而特製的，特點在於車輛配備了 (i)裝載裝置，用於把垃

圾桶內的垃圾裝入車內，以及 (ii)壓縮裝置，用於縮減廢物體

積，因而提升廢物收集的成本效益。  
 
4.  第 3B(1)條是否適用於某一車輛，須取決於 (i)該車輛

是否配備了裝載裝置和壓縮裝置，以及 (ii)有關的裝載裝置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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壓縮裝置是否為處理住戶廢物及／或行業廢物而專門設計

的。如果有一配備了裝載裝置和壓縮裝置的車輛，只要有關

裝置是為處理住戶廢物及／或行業廢物而專門設計的，第

3B(1)條便會適用。該車輛可否同時處理任何其他廢物，並沒

有關係。  
 
5.  另一方面，為提升操作上的成本效益，垃圾車會配備

壓實廢物的裝置，以大幅縮減廢物的體積，以便同一車輛可

以在每程收集服務中裝載更多廢物。 我們並不知悉有任何廢

物收集商採用收集車作垃圾車之用，而該收集車裝有經特定

設計作裝載而不作壓實住戶廢物及／或行業廢物用途的裝

置。  
  
(b) 第 354L章新訂的第 3B(2)條  
  
此新訂條文只適用於駛入附表 1 第 2 欄第 1、2、3 及 5 至 18
項指明的指定廢物處置設施的車輛。請解釋不包括附表 1 第
2 欄其他項目指明的指定廢物處置設施的政策原因。  
  
6.  新訂的第 3B(2)條不適用於某些指定廢物處置設施，

包括： (i)化學廢物處理中心（即第 4 項），有關設施是負責

處理化學廢物和醫療廢物的；以及 (ii)其他建築廢物處理設

施，其中包括兩個篩選分類設施（即第 19 和 20 項）、兩個

填料庫（即第 21 和 22 項），以及三個躉船轉運站（即第 23、
25 和 27 項）和公眾填料接收設施（即第 26 項）。  這些設

施與這項立法工作並不相關，因為新增的設備標準規定，適

用於收集住戶廢物及／或行業廢物的垃圾車，而這些垃圾車

並不會使用上述設施。  
   
 
《指定廢物處置設施修訂規例》第 5(3)條  
  
 第 354L 章新訂第 4(2)(e)條中的「本規例的規定」，是否應
為「第 3B(3)條的規定」？  
 
7.  我們認為毋需作出修訂。有關條文賦權署長，確保在

指定廢物處置設施內的車輛，或正進入或離開指定廢物處置

設施的車輛，確有符合第 354L章下的任何規定。我們毋需僅

只提述第 354L章新訂的第 3B(3)條。  



 
 
《指定廢物處置設施修訂規例》第 5(4)及 (5)條  
  
由於在第 354L章第 4(4)(a)條的中文文本中兩度出現「第 (2)(a)
至 (d)款」，請修訂《規例》第 5(4)條的中文文本，以廢除第
354L章第 4(4)(a)條中出現的所有「第 (2)(a)至 (d)款」。  
  
8.  我們同意準備相應的修訂。  
  
在第 354L章第 4(4)(b)條的中文文本中亦兩度出現「第 (2)(c)
或 (d)款」，請對《規例》第 5(5)條的中文文本作出類似修正。 
  
9.  我們同意準備相應的修訂。  
   
 
《指定廢物處置設施修訂規例》第 7 條  
  
在第 354L章附表 2 第 1 項加入的 (a)及 (b)段的中、英文文本
似乎均沒有妥為排列。謹請澄清。  
  
10.  將加入第 354L章附表 2 第 1 項的 (a)及 (b)段，在英文

及中文文本其實是對齊的。兩者看似沒有對齊，只是由於第

(a)段之前有一個開引號。《指定廢物處置設施修訂規例》獲

得通過之後，兩個段落將會加入第 1 項，屆時便會對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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